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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辦理學生就學補助原則」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獎勵對象為各學系大學部各班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名列該班前百分之

五(四捨五入計算至整數)且未受任何處分之在學學生。 

前項在學學生不含延長修業學生。 

第 三 條 符合前條之學生頒發獎學金五千元整及獎狀乙張。 

前項之獎狀於典禮或由各學院於院週會頒發。 

第 四 條 獎勵作業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簽請教務處註冊組提供正式成績排名資料，

並請各學系通知符合第二條之學生確認後公布獲獎名單。 

第 五 條 符合第二條之大陸地區學生，獎學金由非屬政府補助款之相關收入支應。 

第 六 條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